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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併購法修正增訂公司須於
股東會開會通知說明相關利害
關係內容

01

立法院近日三讀通過「企業併購法」修正案，修正方向

主要有三：

第一，加強股東權益之保障，明定公司董事，或公發公

司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且為其他併購公司之董事，

如其對於併購案有利害關係，則應於股東會開會通知中

揭露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及贊成或反對併購決議之理

由。此外，此次修正亦增訂股東若投票反對併購案，亦

可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

第二，放寬非對稱併購適用範圍。在修法前，若併購公

司所支付之併購對價總額不超過其淨值之百分之二，屬

於非對稱合併，該種合併僅由董事會決議通過即可。而

此次修正則將門檻由淨值之百分之二，提高至淨值之百

分之二十。

第三，擴大租稅措施，此次修正為促進友善併購新創公

司環境，明定被併購新創公司之個人股東，若係取得股

份作為併購對價，則因該股份而獲取之股利所得，得全

數延緩課徵綜合所得稅。

此次企業併購法修法，對於股東權益有更完善之保障，

亦為執行併購之公司及股東提供較有彈性之作法。對於

近期欲執行併購案之公司而言，應留意此次修正為併購

案程序面所帶來之變動，包括過去並未要求對於併購案

有利益衝突之公發公司大股東，必須向其他股東說明其

利害關係，但在此次修正後，公司須留意在通過併購案

之股東會召集通知中，必須敘明股東及董事利害關係之

重要內容及贊成或反對併購決議之理由。此外，此次修

正也將非對稱合併之適用範圍放寬，併購案之併購對價

如符合非對稱合併之定義，在程序上也得以董事會決議

取代股東會決議，在程序上簡化許多。（作者：顏良家

律師）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2022年6月



©  2022 KPMG Law Firm, a Taiwan licensed law firm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02

公司發放員工獎酬工具須將員
工個人表現及績效納入發放之
資格條件

金管會近日公告將修正相關法規，以提升企業發行員工

獎酬工具之彈性。其中在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

理準則及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的修正中，

明定公司應將發放員工獎酬工具之審核程序納入發行辦

法，且相關發放及轉讓審查程序至少應包括提報薪酬委

員會或審計委員會同意；此外亦要求公司發放的資格條

件，至少要包括員工個人表現及績效等事項。最後則是

放寬了員工獎酬工具的執行年限，由現行一年放寬為二

年，讓企業有更足夠的時間及彈性去執行。

依據現行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公司可用以作為員工獎

酬工具者主要有三，分別為發行員工認股權、限制權利

新股、或將公司庫藏股轉讓予員工。不論公司係採何種

工具留住公司人才，公司均須事先訂定發行及認股辦

法，或轉讓辦法。而在此次公告修正之法規中，亦新增

了須訂入相關辦法之事項，包含發放獎酬工具之審核程

序，以及發放獎酬工具之條件必須包括個人表現及績效

等事項。由於公司如何設計員工獎酬工具之發放條件，

往往會大幅影響員工留在公司服務之意願，進而影響此

獎酬計畫之成效，此外，由於發放員工獎酬工具之審核

程序攸關到員工是否確實能取得該獎酬工具，實務上亦

可能因公司與員工認知不同而衍生爭議，故建議公司在

擬訂相關發放計畫時，可諮詢外部顧問之意見，以確保

獎酬計畫能夠達成目的，並可避免事後產生爭議。（作

者：顏良家律師）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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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行政訴訟法相關法規，為我國的行

政訴訟制度帶來重大變革。其中行政訴訟法較為重要之

修正，即為將原本負責辦理第一審訴訟案件的各地方法

院行政訴訟庭，改為由高等行政法院新增設的「地方行

政訴訟庭」辦理。在此次修法設立地方行政訴訟庭後，

原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已無設立之必要。除此之外，此

次修法亦強化了對人民訴訟權之保障，包含擴大律師強

制代理制度，新增更多須委任律師作為訴訟代理人之事

件類型，並增訂了專業委員參與制度，引進專業人士參

與訴訟程序中，有助於釐清案件事實及法律適用之關

係。此外，此次修正亦新增了調解制度，給予當事人得

選擇將事件移付調解的機會，而得以較迅速解決紛爭。

行政訴訟制度新變革：第一審
行政訴訟案件改由地方行政訴
訟庭審理

對於此次修法將原散落於各地方法院之行政訴訟庭，改

為在我國三處高等行政法院設立地方行政訴訟庭，雖在

修法階段時，曾出現第一審法院數量減少，恐增加人民

應訴不便之疑慮，然而目前立院所通過之條文，亦納入

了「巡迴法庭」、「線上起訴」、「遠距審理」等配套

措施，將來人民若有參與行政訴訟之必要，可依需求選

擇適當之應訴方式。另外，此次修法除擴大律師強制代

理制度，並增訂專業委員參與制度及調解制度，是否納

入專業委員參與程序，或是否改採訴訟外之紛爭解決機

制，此次修法所帶來之變革將成為人民未來在參與行政

訴訟，擬定相關訴訟策略時，可納入考量之面向。（作

者：顏良家律師）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2022年6月



©  2022 KPMG Law Firm, a Taiwan licensed law firm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稅務行事曆



©  2022 KPMG Law Firm, a Taiwan licensed law firm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2022年6月份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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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3月1日 3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3月1日 3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3月1日 3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3月1日 3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3月1日 3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3月1日 3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3月1日 3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6月1日 6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6月1日 6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6月1日 6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6月1日 6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6月1日 6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6月1日 6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

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5月1日 6月30日
適用「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服務措施」對象，依規定

回復確認或繳稅
所得稅

5月1日 6月30日

110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及109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原為111

年5月1日至5月31日，111年4月28日台財稅字第11104579690

號公告展延至6月30日）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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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份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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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3月1日 3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3月1日 3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3月1日 3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3月1日 3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3月1日 3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3月1日 3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3月1日 3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7月1日 7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第二季（4—6 月）之進

項憑證於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7月1日 7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7月1日 7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7月1日 7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7月1日 7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7月1日 7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7月1日 7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7月1日 7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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